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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建城〔2019〕 号

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泉州纵鑫投资
有限公司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建设方案

联合审查会议纪要

根据省住建厅等 7部门《关于简化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审批的

通知》（闽建城〔2016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支持加快我市立体停

车设施的建设，泉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于 2019年 9月 27日下

午在交通科研楼 A栋 602会议室会同市发改委、资源规划局、城

市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市交警支队及丰泽区住建

局、丰泽区城管局等部门召开立体停车设施建设项目联席会议，

审查泉州纵鑫投资有限公司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建设方案，会议邀

请吕大勇、黄海塔、杨青玲等 3位专家参加，相关业主单位及设

计单位参加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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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位于丰泽区东海滨城二期工业区园 EB-2地块，北临混

合用地，南侧为规划道路，东西均临其他工业用地，拟建 3座机

械式立体停车库，总停车数 454个。其中：1#-1停车楼占地面积

为 734.8㎡，地上 8层，建筑高度为 17.8米，停车泊位 128个，

为 II类汽车库；1#-2停车楼占地面积为 191.4㎡，地上 10层，

建筑高度为 21.8米，停车泊位 40个，为 III类汽车库；2#停车

楼占地面积为 801.0㎡，地上 11层，建筑高度为 23.8米，停车

泊位 286个，为 I类汽车库。

机械式立体车库采用垂直升降类停车设备，最不利取车时间

120秒，最快取车时间 50秒，清库时间 70分钟。

会议要求业主单位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对建设方案图纸进行

整改，于 2019年 10月 23日收悉业主单位提供的修改图纸；10

月 24日出具该项目联审纪要初稿并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，10月

30日收悉各单位关于该项目联审纪要的修改意见，并按闽建城

〔2016〕6号文件要求于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进行公示(一

周)，现纪要如下：

一、总体评价

该立体停车库的建设，有利于缓解了项目周边停车难的问题，

符合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闽政

〔2016〕6号）文件、省住建厅等 7部门《关于简化公共停车设

施建设审批的通知》（闽建城〔2016〕6号）文件有关精神，会议

认为该项目应在符合城市规划、用地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由业主

按相关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，由于该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园绿

地及三类住宅用地，可作为临时建筑，今后如因城市建设需要，



- 3 -

应服从城市规划，无偿拆除。

二、消防方面

1．该项目 1#-1停车楼西侧建筑情况不明，应标明相关建筑

情况，并满足防火间距要求。

2. 停车楼采用钢结构，应进行防火阻燃处理，并符合相关规

范要求。

3. 汽车库内应按规范要求设置排烟设施，排烟口应设置在运

输车辆的通道顶部。

4. 增补大区域消防分析图纸，分析消防站位置，需满足 5

分钟内到达本地块，消防分析应内外相结合，并符合相关规范要

求。

项目施工图完成后，应经施工图审查合格后，报消防设计相

关主管部门备案。

三、建筑设计方面

1. 该项目设计说明与图纸多处不符，且序号混乱，请方案设

计单位高度重视该项目设计，认真勘误，及时修正。

2. 该项目各栋停车楼定性不明，应根据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

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67-2014）重新定性，并满足相关规

范要求。

3. 项目立面效果颜色对比较强烈，应根据城市规划要求，与

周边建筑相协调。

4. 停车数超过 100辆时，应采用无门、窗、洞口的防火墙分

隔为多个停车数量不大于 100辆的区域，其防火设计应满足相关

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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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应明确停车库设备类型，各种时间参数，设备性质、操作

方式等，为下一步项目具体落实提供保障。

6. 基地内应按《福建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导

则》要求，按规定设置一定比例的公共充电设施，电动汽车充电

停车位配置数量为总停车位的 20%，其中快充停车位占充电停车

位总数的 45%。

四、总平设计方面

1. 应加强对规划设计的解读，核对规划条件中对地块各项指

标、后退红线、建筑形式、用地性质等要求。补充整个地块在上

位规划中的用地面积、车库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等经济技术指标，

完善现状基础资料，周边配套等情况。补充上位规划对本地块的

指标要求。

2. 该项目主出入口离道路交叉口过近，应合理组织交通，注

重内外交通结合，并优化交叉口设置和出入口设置。

3. 应补充分析基地内非机动车布局，补充项目内部非机动

车，行人慢行系统流线分析，结合建筑功能布局，优化慢行系统

组织，减少人车交织，内部车行道两侧应根据交通组织需要增设

人行道。

4. 建筑总平面图应标识用地红线、建筑红线、建筑退距等，

按照《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进一步核实建筑退让、建

筑间距等相关指标。

5. 机械式停车楼停车出入口场地宽度应确保不小于 6米，停

车楼一侧车道宽度应调整至 6米。

四、交通评价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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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总体评价：应加强规划解读，对周边交通组织影响交通，

基地交通组织应加强与该项目的对接。项目为停车场性质，应增

加对周边可服务范围内的现状供给情况及停车需求进行分析，以

明确本项目的停车功能定位及服务能力，并提出对周边停车的改

善建议。并结合片区业态，居民出行需求、生活习惯，对干道及

节点、交叉口服务水平评价，慎重评估其可行性和合理性。

2. 补充提供项目周边支路横断面布置图，格联通街、东滨路

等道路通行量取值偏大，建议核实调整。

3. 补充项目南侧支路交叉口，如格联通街与康庄路等交叉口

的服务水平评价，明确是否需同步拓宽改造。

4. 东海大街与东滨路无信号灯控交叉口，背景交通量已达到

三级，建议启动信号灯控设计，并按信号灯控交叉口交通影响制

定标准重新计算后判定。

5. 鉴于 1#-1停车楼西侧主出入口离格联通街交叉口较近，

方案设计单位应根据交通评价编制单位提供的意见执行，该出入

口作为进口，其东侧开口作为出口，1#-1西侧考虑增加出口，场

地内机动车采用单向交通组织形式。建议考虑在格联通街独立设

置非机动车人行出入口，若无法实现，只能采用人车混行，应设

置人车分流措施。

6. 应进一步梳理优化路内停车布局，考虑取消项目 300米范

围内路内停车，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及停车场使用效率。

五、其他意见和建议

1. 项目应满足消防、日照、噪音、通风等相关要求，由业主

邀请第三方校核日照分析，补充对周边建筑、民宅日照影响结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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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；应补充说明《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

定》有关建筑退让要求，并参照执行。

2. 项目应及时按程序办理相关环保手续，应明确项目规模性

质，是否涉及环境敏感点等情况。场地内雨污水应分流收集排放，

停车场内清洗废水应收集后经隔油沉淀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

管网，应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3. 项目投入使用后应对外开放，并主动与交警部门联系，纳

入中心市区公共停车诱导系统，引导附近车辆进入停车，提高停

车场的利用率；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规范该项目周边的停车秩序，

取消该项目周边道路的路内停车位，并加大对附近区域违法停车

的整治力度。

4. 项目施工期间，要做好施工车辆防尘和防洒漏措施；采取

严格的粉尘防治措施，减轻对周边大气环境的污染；产生的建筑

垃圾应运往指定地点进行处置，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处理；施工废

水宜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后循环使用；定时清扫施工现场，不影响

现有路面交通；严格控制施工噪声，降低对周围住户等敏感点的

影响，并按程序办理环保相关手续。

5. 省住建厅等 7部门《关于简化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审批的通

知》（闽城建〔2016〕6号）文件第八条，明确了机械式停车设备

采购、安装、监督检验、使用登记等工作要求。该机械式停车设

备应采用有相应制造许可资格企业的产品，并由相应安装许可资

格的企业进行安装，安装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停车设

备安装情况书面告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部门，安装前应按规定进

行施工告知，并办理相关安装监检手续，接受经国家质检总局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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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检验机构的监督检验，经监督检验合格并取得使用登记后方

可投入使用，未经检验合格的设备不得交付使用。

6. 请业主单位抓紧按照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对设计方案进

行修改、补充和优化。施工图审查后的图纸及审查意见、合格书

等应按要求备案。

7. 请项目业主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，并严格按照审批的

方案（详附件）进行建设。如需变更建设方案，须报经相关行政

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；擅自改变停车库使用功能将依法予以

处罚。

邀请专家：黄海塔、吕大勇、杨青玲

与会人员：

市住建局 王顺福

市资源规划局 黄海塔

市城市管理局 杨传毅

市生态环境局 何 彧

市市场监管局 林建立

市交警支队 吴兆元

丰泽区住建局 念东东

丰泽区城管局 张仁义

项目业主 梁继进

水立方设计院 黄蔚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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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规划院 刘中游

记 录：吴伯涛

附件：泉州纵鑫投资有限公司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建设方案

（主要图纸）

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年 10月 24日

分送：市发改委、资源规划局、城市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管局、

市交警支队，丰泽区住建局、丰泽区城管局、项目业主。

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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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泉州纵鑫投资有限公司机械式立体

停车楼建设方案（主要图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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